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审查的结果说明

    根据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[1999]98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委组织专家对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审查并由专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。审查不合格或者限期修改仍不合格的开发利用方案，我委不予颁发采矿许可证。

